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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职责

1、负责辖区内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与辐射安全的综合行政执

法工作。

2、依法查处破坏自然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防风固沙和生物栖息等

服务功能和损害生物多样性的违法行为。

3、负责辖区内环境信访案件处理工作。

4、按照《包头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承担相应突发环

境事件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应急处置工作。

5、参与辖区重大和跨旗县区环境污染事故（纠纷）、生态破坏事

件的执法工作。

6、组织开展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厅对我市挂牌督办案件的督查、

检查、解除挂牌督办等相关工作。

7、承担辖区内排污许可证企业自行监测和自动监控设施的监督管

理，承担辖区内排污单位自动监控设施及其数据的监督执法。

8、监督检查建设项目执行三同时”制度（环境保护设施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产）情况。

9、负责辖区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设施安装、联网工作，投送污

染源自动监控数据。

10、承担市生态环境局石拐区分局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二、单位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情况



5

1.根据单位职责分工，本单位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监测监察大队。

本单位无下属单位。

2.从决算单位构成看，纳入本单位决算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计 1

家，具体包括：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详细情况见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1 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三、2024 年度单位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一)制定年度工作计划

完成制定 2024 年度《石拐区生态行政综合执法工作计划》、《“双

随机、一公开”工作计划》、《监督性监测工作计划》、《非现场执法

工作计划》、《石拐区安全生产三年专项行动 2024 行动工作方案》等

计划，并依据计划开展执法工作。

(二)做好现场执法检查工作

1.“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2024 年完成“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工作，一般企业检查 71 家，重点企业检查 26 家，特殊企业检查 3

家，建设项目检查 10 家次，联合应急管理局、农牧局、卫健委、综合

执法局进行了,9 次跨部门，检查企业 15 家。发现环境管理问题数量为

3 个（包头市沁水源煤业有限公司未开展应急演练、包头市嘉城煤业洗

选有限公司未完成 2024 年自行监测和应急演练、包头市金洋工贸有限

公司少量煤泥未苫盖，未应急演练），要求企业及时整改。

2.“三同时”环境监管执法工作：认真核实 2021-2023 建设项目

情况，对辖区内 30 个建设项目进行排查，其中 17 个项目未完成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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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12 月推进完成 12 个项目验收,剩余 5个项目由于停产或未建成等

原因未完成验收。强化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严肃查

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建设项目监管到位。

3.开展自然保护区执法工作：对辖区内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开展无

人机巡查 2 次，重点对自然修复废旧矿坑进行检查，防止死灰复燃。

4.强化农村牧区综合执法：一是联合区农牧局组织开展畜禽检查

工作，对包头德康农牧有限公司、包头市八戒农牧有限责任公司进行

现场检查，落实养殖企业粪污综合利用措施，有效规范畜禽企业的生

态环境保护行为。二是联合吉忽伦图苏木政府开展焚烧秸秆专项检查

行动，同时加大力度宣传秸秆焚烧的有关危害和综合利用的途径，营

造环境保护、守卫蓝天的良好氛围。

（三）聚焦重点专项执法检查

1.远程监督帮扶非道路检查工作：对辖区内企业进行帮扶检查，

现场检查 5 家企业，发现 2 个问题，分别为内蒙古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包头第十八营业部、包头市海龙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存在非道路移动车

辆、叉车尾气排放不合格，进行立案处罚。

2.盟市交叉执法检查工作：检查企业 6 家次，发现问题 6 个。迅

速建立问题清单，已责令企业完成整改，并对内蒙古神龙硅业有限公

司破碎工段粉尘较大，存在无组织排放，进行立案处罚。包头市毅博

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露天堆放粉煤灰，进行立案处罚。

3.自治区环保督察工作：发现 6 个问题，并进行整改。（毛忽太

村倾倒水渣问题）履行相关执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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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春季交叉执法检查工作：按照2024年制定的交叉检查工作要求，

现场检查 10 家企业，发现 2 个问题，完成整改。

5.建筑垃圾与生态环境领域专项排查：按照统一部署，开展专项

整治工作。重点对我区固体废物填埋场、污水处理厂、稀土合金冶炼、

内蒙古亚鑫隆顺钢铁有限公司、包头经纬能化有限公司及内蒙古聚芯

鑫塑业有限公司等生产企业，开展了两个批次摸排，累计发现问题 19

个，全部建立了清单台账，并按照清单台账督促企业加快问题整改，

完成 18 个问题的整改，固体废物填埋场堆存固体废物种类与环评、验

收文件不符的问题已完成环评整改工作，并提交石拐分局等待审批后

变更排污许可证。

6.排污许可专项督察:配合自治区执法总队，对内蒙古亚新隆顺特

钢有限公司和包头经纬能化有限公司开展了排污许可事中事后检查，

检查 18 个问题，督促企业完成整改。

7.公墓非法侵占自然保护区排查:根据《关于对公墓非法侵占自然

保护地生态环境违法问题开展排查的通知》要求，与区自然资源局、

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包头分局五当召管理站联合对

辖区内公墓情况进行排查，石拐区共有 4 处公墓，2 处经营性、2 处公

益性公墓。其中，九龙生态人文纪念园 10.3 亩土地未办理手续问题，

已由区自然资源局将对其进行处罚并办理相关手续。

8.自行监测专项排查:按照《关于印发包头市第三方生态环境监测

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对石拐区 25 家生产企

业涉及的 11 家第三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开展了核查。经核查 25 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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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企业自行检测报告暂无弄虚作假问题。

9.机动车检测造假排查:按照自治区关于印发《全区机动车检验机

构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对石拐区涉及的三家机动车检验机构开展

了检查。

10.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生态执法检查工作情况：2024 年对大管局移

交三起涉及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核查调查。其中申

请立案一件，其余两件，经核实，因违法行为超出两年追溯期，未提

出申请立案。

11.监督性监测检查：2024 年对新区三家沥青混凝土搅拌站 9 个固

定源开展了监督性监测，对石拐区污水处理厂在线设备开展了标液比

对工作。

（四）深入固废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1.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对全区开展固废堆存专

项排查行动。发现固废露天堆存问题 17 个，已向石拐区政府提交问题

清单及整改建议。

2.黄河流域固体废物倾倒排查：开展“清废行动”固体废物堆放、

贮存、倾倒和填埋情况排查、核实工作，截至目前石拐区涉及的 5 个

点位已全部核查完毕，待审核后开展后续清理整治工作。

3.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现场核实：对涉及石拐区的 115 个点位开展

现场排查，排查结果及现场点位照片资料已报送。

4.开展典型大宗工业固废堆存场所排查工作：全面梳理管辖片区

内典型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信息对全部一般工业固废填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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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贮存量 10 万吨以上的典型大宗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及堆存量 10

万吨以上或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的非正规堆存场所进行全面排查

并报送。

（五）帮扶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按照环境隐患排查整治专项工作，对辖区企业园区、固废渣场、

自然生态及其他方面的 12 类问题，开展集中排查整治，共计发现隐患

问题 10 个，已全部整改完毕。制定了 2024 年治本攻坚工作方案。完

成石拐区辖区内 7 家重点企业进行安全风险评估的编制工作。完成“消

隐患、去盲点、遏事故”专项工作。开展包头市矿山环境隐患及固废

处置专项排查，对辖区进行排查，涉及石拐辖区煤矿企业 2 家，分别

为包头市凯越露天煤矿（2020 年停产至今）、包头市凯通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2022 年停产至今），上述企业均处于长期停产状态。经排查，

石拐区不涉及非煤矿山企业、矿山环境治理工程项目。辖区内煤矿企

业手续齐全，检查过程中未发现相关环境安全隐患问题。

（六）加大非现场执法检查力度

1. 排污许可证管理平台监管工作：按照包头市生态环境局要求，

开展了对持证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执行情况核查工作。辖区内持证企

业 2023 年排污许年度执行报告全部按时限要求完成上报。完成 2024

年季度执行报告提交审核工作。完成排污许可证与企业应急减排关联

匹配工作。

2.污染源在线数据核查：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非现场监管电子

督办平台共推送事中督办 164 条，其中 5 条数据异常、106 条短期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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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49 条数据缺失，2 条有效传输率不达标、2 条超标排放、已全部

办理完成。其中事后督办 1 条，升华日均氮氧化物超标，已立案。同

时针对重点排污单位未完成自动监测设备安装、联网验收情况开展核

查并建立档案资料,并督促 2 家生产企业完成自动监测设备安装、联网

验收工作。

3.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督办：重点单位自动监控名录库里有 21

家企业，其中有 12 家企业已经安装了自动监控系统、2 家企业安装了

用电监控、2 家企业安装了视频监控，对辖区内生产企业进行实时监控，

确保企业在线数据传输率和有效性。

（七）切实做好环境信访与应急工作

1.环境信访工作：2024 年共受理信访转办案件 34 件，其中 3 件立

案处罚 10 件不合规，由政府 12345 热线平台做剔除处理。信访回复按

时限要求全部办结，办结率 100%。

2.应急管理（环境安全）工作：按照《包头市石拐区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要求，2024 年在内蒙古亚新隆顺特钢有限公司和内蒙古

明阳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两次应急演练工作。依据同时根

据《石拐区安全生产三年专项行动 2024 行动工作方案》。分别对辖区

内涉及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涉重点环保设施、尾矿库及废弃危险化学

品企业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重点推进 10 家重点企业环保设施的风

险评估工作，并检查环保设施脱硫脱硝设施 10 套，粉尘治理设施 26

套，VOCs 治理设施 2 套，废水治理设施 4 套，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检查

1 家，下达安全生产提示函 28 份，全年共计开展入企安全生产检查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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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次，出动执法人员 300 余人，发现一般问题隐患 92 个，全部整改完

毕。

（八）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教育宣传建设

1.执法教育。积极组织参加2024年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活动，

参与行政处罚案件评查工作，对行政处罚案件评查出现的问题，及时

开展一次集体学习研讨及整改会，整改问题 9 件。在分局开展一次《关

于自行监测报告核查方法》讲座。

2.执法宣传。2024 年完成 28 篇信息报送任务；按照“谁执法谁普

法”的要求，在内蒙古坤达鑫合金有限公司，对永磊、碳研、垣发锌

业等企业开展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宣传工作，

使执法对象事先知晓、积极预防、主动遵守。

第二部分 单位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4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计

均为 93.47 万元。与年初预算相比，收、支总计各减少 16.54 万元，

下降 15.03%，变动原因：我单位本年度退休 2 人，导致总体支出减少；

与上年决算相比，收、支总计各减少 42.28 万元，下降 31.14%。其中：

（一）收入决算总计 93.47 万元。包括：

1.本年收入决算合计 93.47 万元。与上年决算相比，减少 42.28 万

元，下降 31.14%，变动原因：我单位本年度退休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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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含专用结余）0.00 万元。与上年决算相比，

增加 0.00 万元，增长 0.00%，变动原因：本年度不存在此项内容。

3.年初结转和结余 0.00 万元。与上年决算相比，增加 0.00 万元，

增长 0.00%，变动原因：本年度不存在此项内容。

（二）支出决算总计 93.47 万元。包括：

1.本年支出决算合计 93.47 万元。与上年决算相比，减少 42.28 万

元，下降 31.14%，变动原因：我单位本年度退休 2 人。

2.结余分配 0.00 万元。结余分配事项：无。与上年决算相比，增

加 0.00 万元，增长 0.00%，变动原因：本年度不存在此项内容。

3.年末结转和结余 0.00 万元。结转和结余事项：无。与上年决算

相比，增加 0.00 万元，增长 0.00%，变动原因：本年度不存在此项内

容。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4 年度本年收入决算合计

93.47 万元，其中：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93.47 万元，占 100.00%；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00 万元，占 0.00%；

本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00 万元，占 0.00%；

本年上级补助收入 0.00 万元，占 0.00%；

本年事业收入 0.00 万元，占 0.00%；

本年经营收入 0.00 万元，占 0.00%；

本年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万元，占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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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其他收入 0.00 万元，占 0.00%。

图 1.收入决算图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4 年度本年支出决算合计

93.47 万元，其中：

本年基本支出 88.34 万元，占 94.51%；

本年项目支出 5.13 万元，占 5.49%；

本年上缴上级支出 0.00 万元，占 0.00%；

本年经营支出 0.00 万元，占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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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万元，占 0.00%。

图 2.支出决算图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4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

算总计均为 93.47 万元，与年初预算相比，收、支总计各减少 16.54

万元，下降 15.03%，变动原因：我单位本年度退休 2 人；与上年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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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收、支总计各减少 40.42 万元，下降 30.19%，变动原因：我单

位本年度退休 2 人。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4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支出决算 93.47 万元。与年初预算 110.01 万元相比，完成年初预算

的 84.97%。其中：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决算数为 8.71 万元，与年初预算相比减

少 1.12 万元。其中：

1．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年初预算

0.90 万元，支出决算 1.5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67.78%。决算数与

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我单位本年度退休 2 人。

2．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

出（项）。年初预算 8.94 万元，支出决算 7.2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 80.54%。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我单位本年度退休 2 人。

（二）卫生健康支出（类）

卫生健康支出（类）决算数为 3.03 万元，与年初预算相比减少 0.61

万元。其中：

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年初预算 3.64

万元，支出决算 3.0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3.24%。决算数与年初预

算数的差异原因：我单位本年度退休 2 人。

（三）节能环保支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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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支出（类）决算数为 76.19 万元，与年初预算相比减少

12.95 万元。其中：

1．环境监测与监察（款）其他环境监测与监察支出（项）。年初预

算 84.14 万元，支出决算 71.2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4.62%。决算

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我单位本年度退休 2 人。

2．污染减排（款）生态环境执法监察（项）。年初预算 5.00 万元，

支出决算 4.9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9.80%。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

差异原因：我单位本年度退休 2 人。

（四）住房保障支出（类）

住房保障支出（类）决算数为 5.54 万元，与年初预算相比减少 1.41

万元。其中：

1．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年初预算 6.95 万元，

支出决算 5.5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79.71%。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

差异原因：我单位本年度退休 2 人。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4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基本支出决算 88.34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80.84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25.15 万元、津

贴补贴 5.86 万元、奖金 4.11 万元、绩效工资 20.15 万元、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7.20、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03 万元、其他

社会保障缴费 1.13 万元、住房公积金 5.54 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7.16 万元、退休费 1.5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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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用经费 7.50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0.87 万元、印刷费

0.25 万元、水费 0.30 万元、邮电费 0.30 万元、物业管理费 0.09 万元、

差旅费 0.41 万元、工会经费 1.12 万元、福利费 1.46 万元、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 2.38 万元、办公设备购置 0.34 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4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项目支出决算 5.13 万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0.00 万元。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5.13 万元。主要包括：咨询费 0.30 万元、

委托业务费 4.83 万元。

（三）资本性支出 0.00 万元。

八、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4 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

费全年预算 2.50 万元，支出决算 2.38 万元，完成预算的 95.21%。其

中：因公出国（境）费全年预算 0.00 万元，支出决算 0.00 万元，完

成预算的 0.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全年预算 2.50 万元，支

出决算 2.38 万元，完成预算的 95.21%；公务接待费全年预算 0.00 万

元，支出决算 0.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00%。2024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全年预算 2.50 万元，支出决算 2.38 万元，与

预算差异原因：我单位厉行节约缩减开支。

（二）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具体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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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4 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

支出 2.38 万元。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00 万元，占 0.00%；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2.38 万元，占 100.00%；公务接待费支出 0.00

万元，占 0.00%。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00 万元，全年出国（境）团组 0 个，

累计 0 人次。与上年决算相比，增加 0.00 万元，增长 0.00%，变动原

因：我单位无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2.38 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0.00 万元。本年度使用财政拨款购置公务

用车 0 辆，开支内容：无。与上年决算相比，增加 0.00 万元，增长

0.00%，变动原因：我单位无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2.38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主

要用于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的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

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使用财政拨款开

支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2 辆。与上年决算相比，减少 0.12 万元，下降

4.79%，变动原因：我单位厉行节约缩减开支。

3.公务接待费支出 0.00 万元。其中：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0.00 万

元，接待 0 批次，0 人次，开支内容：无；国（境）外公务接待支出

0.00 万元，接待 0 批次，0 人次，开支内容：无。与上年决算相比，

增加 0.00 万元，增长 0.00%，变动原因：我单位无公务接待费支出。

九、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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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4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

拨款支出决算0.00万元。与上年决算相比，增加0.00万元，增长0.00%，

变动原因：本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余。

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4 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 0.00 万元。与上年决算相比，增加 0.00 万元，增

长 0.00%，变动原因：本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余。

十一、机关运行经费（公用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4 年度公用经费支出决算

7.50 万元，与上年决算相比，减少 4.51 万元，下降 37.57%，变动原

因：我单位本年度退休 2 人。其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 0.00 万元。

比上年决算相比，增加 0.00 万元，增长 0.00%，变动原因：我单位类

型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

十二、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4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2.59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0.0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0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2.59 万元。政府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

金额 0.25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9.65%，其中：授予小微企业

合同金额 0.25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9.65%；货物采购授予中

小企业合同金额占货物支出金额的 0.00%，工程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

金额占工程支出金额的 0.00%，服务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服务

支出金额的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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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单位

共有车辆 2 辆，其中：副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负责

人用车 0 辆、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车 2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离退休干部服务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的设备（不含车辆） 0 台（套）。

十四、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组织对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其中一级项目 0 个，

二级项目 1 个，共涉及资金 5.13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

的 100.00%；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 0 个，其中，一级项目 0 个，二级项

目 0 个，共涉及资金 0.00 万元，占应纳入绩效自评的政府性基金预算

项目支出总额的 0.00%。

（二）单位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4 年度在决算中反映 1 个一

般公共预算项目，以及 0 个政府性基金项目，共 1 个项目的绩效自评

结果。

1. 环境监察工作业务经费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

项目自评得分 99.98 分。全年预算数为 5.14 万元，执行数为 5.13 万

元，完成预算的 99.81%。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项目资金预算 5.14

万元，实际支出 5.13 万元，主要产出内容有： 1.投入资金 0.8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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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支付2024年1-6 月财务咨询服务费代理记账费以及车辆报废

评估费；2.投入资金 0.75 万元，主要用于 2024 年下半年财务咨询服

务费用代理记账费用； 3.投入资金 2.77 万元，主要用于开展执法监

测检测工作，为居民群众改善环境提供保障；4.投入资金 0.80 万元，

主要用于支付安全生产检查专家服务费。

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对项目资金开支分类需要进一步科学化、

规范化，费用开支和绩效产出测得结果不够准确，需要进一步量化；

资金管理使用存在问题，部分资金未能及时完结报销审批手续，影响

资金执行率。

下一步改进措施：加强预算编制，科学合理的编制预算、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 环境监察工作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包头市生态环境局（部门） 实施单位 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

金总额
5.14 5.14 5.13 10 99.81 9.98

其中：财

政拨款
5.14 5.14 5.13 —— 99.81 ——

上年结

转资金
—— ——

其他资

金
0 0 0 —— 0 ——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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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

发[2011]35 号）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把环境保护

列入各级财政年度预算并逐步增加投入。通过聘请 1

家第三方机构，开展执法监测业务，有效缓解日常经

费紧张，确保单位正常运转。

石拐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环境监察工作经

费，2024 年 1-12 月执行 5.13 万元，通过聘请 1家

第三方机构，开展执法监测业务，有效缓解日常经费

紧张，确保单位正常运转。

绩效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

标

指标性

质

指标方

向

年度指

标值

实际完

成值

计量单

位
分值 得分

偏差原

因分析

及改进

措施

绩效指

标

产出指

标

数量指

标

财务咨

询次数
正向

大于等

于
1 1.00 次 8 8

委托第

三方机

构数量

正向
大于等

于
2 2.00 家 7 7

质量指

标

第三方

机构从

业合格

率

正向 等于 100 100.00 % 8 8

财务咨

询问题

解答完

成率

正向 等于 100 100.00 % 7 7

时效指

标

财务咨

询服务

时间

定性

2024 年

1 月至

12月

2024 年

1 月至

12 月

5 5

委托第

三方服

务时间

定性

2024 年

1 月至

12月

2024 年

1 月至

12 月

5 5

成本指

标

委托第

三方机

构服务

成本

反向
小于等

于
4.04 4.03 万元 5 5

财务咨

询成本
反向

小于等

于
1.1 1.10 万元 5 5

效益指

标

社会效

益指标

保障单

位正常

运转提

高工作

人员积

极性

定性
效果显

著

效果显

著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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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

影响指

标

单位正

常运转

持续性

定性 1 年 1年 15 15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单位工

作人员

满意度

正向
大于等

于
98 98.00 % 10 10

总分 100 99.98

（三）单位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我单位无重点项目绩效评价。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拨款，包括一

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财政拨款。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

政补助收入。

三、财政专户管理教育收费：指缴入财政专户、实行专项管理的高

中以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函大、电大、夜大及短训班

培训费等教育收费。

四、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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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

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六、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事业单位取得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

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七、其他收入：取得的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事业

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八、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含专用结余）：指事业单位按照预算管

理要求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收支差额的金额，以及使用专用结余

安排支出的金额。

九、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本支出结转、

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经营结余。

十、结余分配：指单位按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以及从非财政拨款结

余或经营结余中提取各类结余的情况。

十一、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指单位结转下年的基本支出结转、项

目支出结转和结余、经营结余。

十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发

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十三、项目支出：指在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

所发生的支出。

十四、上缴上级支出：指事业单位按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规定

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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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

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六、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指事业单位用财政拨款收入之外的收

入对附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

十七、“三公”经费：指单位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

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

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以及按规定保留的公

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十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财政拨款基本支出中的公用经费支出，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

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

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等。

第四部分 决算公开联系方式及信息反馈渠道

本单位决算公开信息反馈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申小红 联系电话：0472-872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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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单位决算表

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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